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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银河由长沙中电汇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省科学技术事务

中心、湘计海盾于 2015年 5月出资设立，认缴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

自成立至评估基准日，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认缴比例 实缴资本 实缴比例

1 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40.00% 2,000.00 40.00%

2 湖南省科学技术事务中心 1,500.00 30.00% 1,500.00 30.00%

3 长沙中电汇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 30.00% 1,500.00 30.00%

合计 5,000.00 100.00% 5,000.00 100.00%

3. 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介绍

长城银河成立于 2015年 5月 6日，是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单位

战略合作框架下成立的企业。

4. 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12/31 2022/12/31 2023/12/31 2024/4/30

资产总额 37,681.07 43,033.09 59,967.13 60,379.36

负债总额 24,678.80 20,328.75 25,361.61 22,030.31

净资产 13,002.27 22,704.33 34,605.51 38,349.05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4月

营业收入 22,540.27 23,163.54 32,225.13 10,326.46

利润总额 6,016.24 10,390.86 12,950.87 3,508.61

净利润 4,674.43 9,667.86 12,600.71 3,743.53

以上 2021年、2022年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10132号”和“大信审字〔2023〕第 1-02568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3年至评估基准日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24〕第 1-03838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5. 执行的主要会计政策

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 2006

年 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应用指南、

解释以及其它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6.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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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5 应收账款 327,791,079.80

6 预付款项 7,281,539.07

7 其他应收款 382,924.62

8 存货 124,979,091.58

9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54,429,466.19

10 固定资产 38,494,079.24

11 设备类 24,130,758.45

12 使用权资产 1,441,244.53

13 无形资产 661,828.34

14 长期待摊费用 5,743,191.42

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89,122.66

16 三、资产总计 603,793,567.64

17 四、流动负债合计 192,941,180.09

18 应付账款 145,409,868.01

19 合同负债 25,869,567.26

20 应付职工薪酬 9,193,345.07

21 应交税费 8,161,832.59

22 其他应付款 943,523.42

23 其他流动负债 3,363,043.74

24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27,361,898.58

25 租赁负债 709,454.08

26 预计负债 3,418,526.04

27 递延收益 23,124,149.89

2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9,768.57

29 六、负债总计 220,303,078.67

30 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83,490,488.97

上述资产与负债账面价值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大信审字〔2024〕第 1-0383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一）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负债与委托评估时申报的资产负债、范围一致，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已承诺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评估对象和

评估范围一致。

（二）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情况

长城银河的主要资产为存货、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具体如下：

1. 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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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长城银河除申报的无形资产外，无需要申报的其他表外资产，

评估人员亦未发现其他表外资产。

（五）利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本次评估未利用专家工作，申报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的范围确定是根据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字〔2024〕第 1-03838号”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确认。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选择市场价值类型的理由：考虑本次所执行的资产评估业务对市场条件和评估对

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评估结果应反映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根据评估目

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采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作为选定的价值类型，具体定义如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持续经营在本报告中是指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会按其现状持续下去，并在

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除非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市场价值”是指评估对象在中国（大陆）产权（资产）

交易市场上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2024年4月30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人确定。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经济行为的实现、会计期末

因素。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价值参考，选择会计期末作为评估基准日，

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的整体情况；同时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

评估目的，准确划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价依据的

原则，选择距相关经济行为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中共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 5次党委会议纪要》（2024年

3月 22日）。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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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值离散程度较大的风险，综合上述因素，本次选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即：长城银河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159,080.00万元。

（四）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

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提请报告使用人予以关注：

（一）权属等主要资料不完整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无。

（二）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情况

未发现委托人未提供的其他关键资料。

（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未发现长城银河存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四）重要的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情况

本次评估未利用专家工作，申报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的范围确定是根据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字〔2024〕第 1-03838号”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确认。

（五）重大期后事项

未发现长城银河存有重大期后事项。

（六）评估程序受限的有关情况、机构采取弥补措施及对评估结论影响的情况

本次评估未发现评估程序受限的情况。

（七）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估对象

的关系

长城银河存在经营租赁-办公楼租赁事项，具体如下：

2020年（具体日期合同未披露），长城银河与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签订《架

空层使用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向长城银河转让中电软件

园一期项目15#栋架空层使用权，建筑面积约为512平方米，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00

万元，使用权期限为架空层所在房屋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期限一致。

2023年8月10日，长城银河与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签订《长沙中电软件园房屋

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租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尖山路39号长沙中电软件园一期










